
西二路大坑当道难坏行人
市政工程部门：将进行统一整修

喝的啤酒过期一年

兄弟二人同时腹泻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张汝树 通讯员 丁
洁 ) 近日，桓台的巩先生
到桓台县工商局起凤工商
所投诉，称买到了过期一
年的啤酒。

经了解，巩先生和哥
哥在自家吃饭并喝了从本
村的超市买得一箱啤酒，
过后兄弟两人都出现了腹
泻的现象，而他们当天所
吃的饭菜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巩先生查看喝过的啤
酒瓶才发现，生产日期是
2011年1月1日，保质期是6

个 月 ，已 整 整 过 期 一 年
多，巩先生气愤之下将情
况投诉到起凤工商所。

工商所工作人员到超
市了解情况，超市方面解
释说，这些酒本来是已经
下架的过期商品，要存在
仓库的，可能是工作人员
粗心大意弄混了，超市向
巩先生道了歉，退还了啤
酒款，并承担了巩先生全
部的药费。工商人员提醒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一
定要看清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

空调坏了，投诉晚了
工商：权益受侵害应在一年内投诉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张汝树 通讯员 刘

敏 ) 近日，桓台县工商局
荆家工商所接到一消费者
投诉，消费者王女士空调
出现问题，却联系不上商
家，工商调查后发现，王
女士超过了申诉受理期
限，维权困难。

据 了 解 ，王 女 士 于
2 0 0 8年8月份从桓台一家
电商店购买了一台空调，
使用中发现了质量问题，
商店每次都及时进行了
修理。近来又出现问题，
却联系不到商家了，王女
士只好向工商求助。荆家
工商所工作人员告诉王

女士，已超过了申诉受理
期限，按规定不予受理。
王女士说，当时每次出现
问题，商店都及时派人修
理 ，所 以 就 一 直 没 有 申
诉。

工商人员提醒消费
者，根据《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

行办法》规定：消费者知
道或者应该知道自己的
权益受到侵害超过一年
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
予受理。因此，消费者不
仅要有维权意识，更要注
意维权的时效性，以免失
去了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的机会。

本报8月15日讯 (记
者 孙慧瑶 见习记者
王鑫 ) 由于道路翻新，张
店区西二路与城中西内环
路交会处出现大坑，近日淄
博连续降雨，坑中积水，给
行人带来不便。

“路还没修好，昨天下
了一天的雨，更是没法走
了。”在路边卖水果的销售
商向记者介绍。记者目测，
最大的一个坑有两米宽，十
几厘米深。在10分钟的时间
里，记者看到有13名骑电动
车或摩托车的行人到了路
口后又掉头选择走其他路，
而骑自行车的则选择搬车
而过。“从昨天下雨开始，积
水太深，得搬着自行车走。”
一位家住城中西内环路附
近的女士说。

“昨天下大雨，男性力
气大可以握得住车把，女性

有好几个车把被石头别住
摔倒。”路边商贩指着水坑
说。由于水坑较深，记者看
到一辆大众帕萨特和东风
雪铁龙汽车底盘被水坑沿
担住。

西二路道路整修的负
责人说：“自6月份西二路进
行道路整修以来，一直处于
封路状况。因西二路修路还
未完成，现在只是主路开
通，人行道和道路接口处还
没有修好，我们会进行统一
整修。”随即，道路整修工作
人员将大坑进行了简单填
埋，以保证行人安全。
(奖励线索提供者话费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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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万元改造背街小巷

本 报 8 月 1 5 日 讯 ( 见
习记者 樊伟宏 通讯
员 彭 绍 淳 ) 1 5 日 ，记
者从淄川区住建局获悉，
淄川区背街小巷升级改
造工程现已全面竣工。

据介绍，改造工程共
投资近2 0 0 0万元，主要实
施对背街小巷升级改造、

河道清淤、路灯安装、人
行道改建等一系列市政
设施改造工程，涉及 1 处
河道、3条道路、4条街巷
和1 0个老旧社区，共改造
道路 3 0 0 余米，沥青罩面
2 4 0 0平方米，铺装人行道
4 8 0 0平方米，清淤 1万立
方米。

由于水坑太深，很多市民只能
搬着车子通过。 本报见习记
者 王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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